
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立证券账户有关

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市场参与主体： 

为了支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参与证券交易所标准化债

券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、优先股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，

现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立证券账户由资产托管人到本

公司上海分公司、深圳分公司办理。 

二、每一个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可以在沪、深市场各开立

一个证券账户。 

三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在开户时应出具承诺函。承诺所

开立的证券账户仅用于参与证券交易所标准化债券、信贷资

产支持证券、优先股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,不得用于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禁止或限制的证券投资行为。 

四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开立证券账户的名称为“商业银

行名称—理财产品名称”，身份证明文件号码为该商业银行

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，组织机构代码为该商业银行组织机构

代码证中的代码。 

五、申请开立证券账户时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机构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； 

（2）商业银行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银行公章）； 



（3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银行公章）； 

（4）商业银行《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》复印件（加盖

银行公章）; 

（5）理财产品说明书、资金到账证明文件、成立公告、

相关机构出具的理财产品登记信息等材料（加盖银行公章）； 

（6）承诺函（格式见附件）； 

（7）银行对资产托管人的授权委托书（加盖银行公章）； 

（8）资产托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资产托管人公

章）； 

（9）资产托管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加盖资产托管人

公章）及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（10）资产托管人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

（加盖资产托管人公章和负责人签章）； 

（11）资产托管人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

件。 

资产托管人再次申请开立此类账户，第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

（8）、（9）项材料未发生变更的，无需再次提供。 

六、资产托管人为银行理财产品申请开立证券账户时，

需登记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。银行理财产品延期的，应提交

延期公告（需加盖银行公章），及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 

七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名称发生变更的，除需提交本公

司证券账户业务规则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提供能够证明属银



行理财产品名称变更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。 

八、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或被主管机关依法终止的，托管

人应于上述情形发生后15个工作日内办理证券账户注销手

续。托管人未及时注销证券账户的，在账户内资产处置完毕

的情况下，本公司有权直接予以注销。 

九、本公司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

证券账户开立及使用情况进行统计监测。 

十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城市信用社、农村信用社等其他银

行类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十一、本通知未作规定的，按照本公司《证券账户管理

规则》等相关业务规定办理。 

十二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承诺函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分公司： 

为规范银行理财产品证券账户的使用，加强银行理财产

品证券账户管理，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，我行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在贵公司开立的银行理财产品证券账户仅限于参与

证券交易所标准化债券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、优先股等固定

收益类产品的投资。 

二、本行所提供的开户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当发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或被主管机关依法终止等

情形，本行将督促托管人于上述情形发生后15个工作日内办

理证券账户注销手续。托管人未及时注销证券账户的，在账

户内资产处置完毕的情况下，贵公司有权直接予以注销。 

四、本行不利用该证券账户从事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所禁止的行为，因不当使用该证券账户而产生的一切法

律责任由本行承担。 

         银行盖章： 

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分行负责人）签字： 

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
